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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关于开展2023年立项大
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检查的通

知

项目负责人、团队成员、指导老师

为加强和规范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（以下简称

“大创项目”）过程管理，根据《新疆理工学院“大学生创

新创业训练计划”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新理工教发〔2022〕

57 号），对 2023 年度立项的大创项目进行中期检查。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与要求

重点对项目计划执行情况、取得的阶段性成果、经费开

支、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等进行检查。具体包括项目研究过

程，项目创新点，项目组成员协作分工和教师指导情况，经

费使用情况，以及下阶段研究计划等。

要求各项目负责人对照项目申报书，认真总结实施情

况，填写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检查报告（见附

件 2）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

二、检查范围



三、检查程序

1.个人自查。项目负责人提交大创项目中期检查报告及

相关支撑材料至项目所属学院。

2.院（部）检查。院（部）组织 3 位以上评审专家（副

高级以上职称）根据新疆理工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

项目中期检查评审表（附件 3）对项目计划执行情况、取得

的阶段性成果、经费开支、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等进行检查，

给出中期检查验收意见。未按期提交中期检查材料或无任何

进展的项目不予通过。

3.学校复查。学校教务处对各院（部）中期检查结果及

过程性材料进行复查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各项目负责人于 5 月 25 日前将中期检查验收结果汇总

表交给汪春娟老师。

能源化工工程学院

2024年5月8日

抄送：能化教研室、过控教研室、能服教研室、储能教

研室、材化教研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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